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

《关于对江西昌九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信息披露相

关事项的问询函（二）》之 

核查意见 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： 

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、“昌

九生化”）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收到贵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）《关

于对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信息披露相关事项的

问询函（二）》（上证公函 【2017】0433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

函》”）。根据《问询函》的相关要求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、“财务顾问”）作为赣州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赣州工投”）的财务顾问，现就本次股权转让收购人

江西航美主体资格、诚信情况及收购意图发表意见如下： 

经核查，2017 年 2 月 20 日至 3 月 20 日期间, 赣州工投、江西省

投资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省投集团”）和江西省工业投资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省工投”）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省产交所”）

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昌九集

团”）100%股权（项目编号 CQ17JX1000782）。挂牌截止时间内，

共有 8 家意向受让方向省产交所提交书面受让申请和相关资料进行

报名，只有 1家意向受让方在规定时间内向省产交所指定账户交纳了



4亿元的交易保证金。根据意向受让方报名审核结果及交纳交易保证

金等情况，江西航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西航美”）可

确定为受让方。 

2017 年 4 月 7 日，江西省产交所组织赣州工投、省投集团及省

工投与江西航美于南昌签署了关于转让昌九集团 100%股权的《江西

省产权交易合同》。本次交易事项将依法逐级上报至国务院国有资产

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，在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

准后，上述合同正式生效。 

一、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

1、根据证监会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收购

办法》”）第五条的相关规定，收购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

他人。根据《收购办法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，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

过协议、其他安排，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

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。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

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，互为一致行动人。 

以及根据省产交所公告的昌九集团 100%股权转让要求，本次转

让不接受联合体受让。 

江西航美以独立法人资格与昌九集团股东赣州工业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、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与江西省工业投资公司签署了《江西省

产权交易合同》，拟受让昌九集团 100%股权。江西航美向省产交所

披露的信息显示，江西航美不存在联合受让的情况。 



航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航美传媒”）虽为江西航美

的控股股东，但并未参与江西航美本次收购行为，不存在航美传媒通

过协议或者任何其他安排扩大其所支配的上市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情

形，双方存在股权关联关系但在收购事项上并不构成一致行动人。 

经核查上市公司股东名册，以及根据航美传媒、江西航美出具的

声明，本次江西航美受让昌九集团 100%股权不存在一致行动人。 

因此，江西航美系昌九集团的唯一收购人，符合本次交易省产交

所的要求。 

2、依据《收购办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

收购上市公司：（一）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，到期未清偿，且处

于持续状态；（二）收购人最近 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

违法行为；（三）收购人最近 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；（四）

收购人为自然人的，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；（五）

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

情形。 

 经公开信息查询及工商、税务等部门出具的证明，江西航美自 2015

年 8 月 5 日设立以来，未发现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

行为；经公开信息查询，江西航美自设立以来，未发现存在严重的证

券市场失信行为。另外，江西航美 2017年 4月 20日出具的《声明、

确认及承诺函》，承诺“江西航美不存在《收购办法》第六条所规定

的情形。” 

因此，江西航美作为本次股权转让唯一收购人，不存在违反《收

购办法》第六条所描述的情形。 



3、经核查，由于江西航美系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受让赣州工投、

省投集团与省工投合计持有的昌九集团 100%股权，属于间接收购昌

九生化 18.22%的股权，该等间接收购应适用《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

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国资委、中国证监会第 19 号令，

以下称“《暂行办法》”）第五章“国有股东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间

接转让”的规定，而《暂行办法》第五章未对收购人资格做任何限定。 

因此，江西航美符合《暂行办法》对收购人有关规定。 

二、收购人的诚信情况 

经核查江西航美提供的工商底档材料及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

公示系统，江西航美的工商信息如下： 

企业名称：江西航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 

成立时间：2015 年 8 月 5 日  

注册地址：江西省抚州市高新区创业园标准公寓 B 栋 2 楼 27 

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姬连强  

注册资本：500 万元人民币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1003351326387C 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 

经营范围：企业信息咨询，从事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

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，网络工程，投资管理、投资咨询（金

融、保险、期货、证券除外），设计、制作、代理各类广告，利用自

有媒体发布广告，展览展示服务，文化艺术交流策划，市场营销策划，



企业管理咨询，电子产品、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（除计算机信息

系统安全专用产品）、服装鞋帽、工艺品、机械设备、建材（危险化

学品除外）的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） 

根据江西航美出具的承诺函，江西航美自设立以来，未被采取非

行政处罚监管措施，亦未受过行政处罚（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

外）、刑事处罚。 

根据抚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2017 年 4月 21 日出

具的《证明》，“江西航美自 2015 年 8 月 5 日以来，能够依法申报

并缴纳各项税款，目前未发现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情形。” 

根据抚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税务局 2017 年 4月 24 日出

具的《证明》，“江西航美自 2015 年 8 月 5 日以来，能够依法申报

并缴纳各项税款。” 

根据抚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4

月 24 日出具的《证明》，“江西航美自 2015 年 8 月 5 日起至今依法

经营，依法办理工商登记，经营过程符合工商行政管理相关法律、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违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相关法律、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形，不存在因该公司股东出资不实或其他工商登

记事宜而对该公司或其股东进行行政处罚的情况。截至本证明出具之

日，该公司股东未就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在我局办理质押登记。” 

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江西航美《企业信用报告》（报

告编号：B2017041401919708），江西航美未与金融机构发生过信贷



关系。 

综上，根据经公开信息查询及江西航美出具的承诺函，未发现收

购人有明显违反诚信的行为。 

三、收购人的收购意图 

根据江西航美出具的《关于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受让

目的和后续计划的说明》，江西航美收购昌九集团 100%股权，从而

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18.22%股权，公司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得上市公司

控制权，并计划积极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，全面提升上市公司的

持续经营能力，与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共同分享上市公司发展成

果。 

综上，江西航美收购意图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四、财务顾问的意见 

综上所述，经公开信息查询及江西航美出具的相关材料与承诺

函，本财务顾问认为: 

1、江西航美作为本次股权转让唯一收购人，符合本次交易省产

交所的相关要求；不存在违反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条所描

述的情形；本次间接股权收购不违反《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

份管理暂行办法》的禁止性规定； 

2、江西航美在工商、税务、征信系统等均未发现明显违反诚信的

行为； 

3、江西航美本次收购意图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
